
《中国冬季项目运动员膳食营养素

适宜摄入量》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的制定是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科技冬奥”专项“冬季项目运动员科学营养智能系统与伤病防

控体系的研究与应用”中课题一（2019YFF0301701）所列任务之一。

（二）标准的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为：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中国营养

学会、中营惠营养健康研究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哈尔滨医科大学、青岛大学营养

与健康研究院。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为：

安楠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 研究员

王启荣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 研究员

周瑾 中国营养学会 副研究员

杨晓光 中国营养学会 研究员

常翠青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 研究员

马爱国 青岛大学营养与健康研究院 教授

孙长颢 哈尔滨医科大学 教授

王瑛瑶 中国营养学会 研究员



（三）主要工作过程

1、建组、现状预研与调研阶段（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 月）

成立编写小组，在标准编制前期，充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运用

查阅文献、实地调研和专家访谈等多种调研形式，组织相关专家学者

召开标准启动会，获取数据信息，并经过归纳整理形成调研成果，为

标准的编制提供依据，完成标准初稿（本阶段工作成果：标准工作组

讨论稿和编制说明）。

2、起草阶段（2023 年 2月-3 月）

在调研基础上完善初稿，并就完善后的初稿向起草组成员单位做

说明，适时召开起草组成员单位参加的标准工作组讨论会。期间，起

草组应向相关部门或单位做经常性沟通汇报（本阶段工作成果：标准

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3、征求意见阶段（2023 年 4 月-5 月）

通过书面形式或会议形式向有关部门或单位征求意见，处理意见，

完成送审稿（本阶段工作成果：标准送审稿、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和

编制说明）。

4、审查和报批阶段（2023 年 6月-7 月）

起草组配合全国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召开专家评审会，根据评

审意见对送审稿进行完善修改，形成报批稿（本阶段工作成果：标准

报批稿、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编制说明、审查结论等）。

5、审批和发布阶段（2023 年 8月）

报批行业标准，配合国家体育总局做好标准报批之后的有关备案、



出版等工作。

（四）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1、必要性

良好的营养能帮助运动员持续进行高强度训练，减少伤病风险，

提高肌肉和其他身体组织对训练刺激的适应能力。各种营养素的适宜

摄入量等营养标准是合理安排冬季项目运动员合理营养的基本依据。

如果某种营养素长期供给不足或过多就可能产生相应的营养素不足

或过多的危害，影响运动员的健康和运动表现。

2004 年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了《优秀运动员营养评价标准及干预

指南（征求意见稿）》，其中仅涉及花样滑冰、冰球、滑冰、高山滑

雪和越野滑雪 5 个冬季项目的能量及各类营养素适宜摄入量的推荐，

国内暂无其他关于冬季项目运动员膳食营养摄入的权威指导建议。然

而，在近些年备战北京冬奥会的营养实践工作中发现现行的推荐标准

存在适用性不足的问题，而由于地域、人种和饮食习惯差异，国外膳

食营养摄入指导也未能完全适用于我国运动员营养需求特征。因此，

基于我国冬季项目运动员能量代谢与营养需求特征，针对运动员在膳

食营养摄入和营养状态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国际运动员营养推荐

和共识指南，研制适用于我国冬季项目运动员的膳食营养推荐标准迫

在眉睫。

2、意义

本标准应用循证营养学、能量和膳食调查法、文献研究和专家论

证等方法，首次系统制定针对中国冬季项目运动员训练期的每日营养



素适宜摄入量，填补了目前冬季项目运动员营养推荐标准缺乏的空白。

国内 2004 版《优秀运动员营养评价标准及干预指南》仅涉及 5 个冬

季项目，本次标准的制定覆盖了冬奥会全部项目，包括越野滑雪、冬

季两项、北欧两项、跳台滑雪、自由式滑雪、高山滑雪、单板滑雪、

雪车、钢架雪车、雪橇、花样滑冰、短道速滑、速度滑冰、冰壶、冰

球共 15个分项，指标涵盖能量、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 3 种宏

量营养素、14 种维生素和 9 种矿物质适宜摄入量，确保膳食营养满

足冬季不同项目运动员基本营养需要。考虑到运动员个性化营养补充

的需求，本次研制也重点跟进了国际上运动员营养推荐指南和共识的

最新进展，结合了冬季项目寒冷、高海拔等环境下运动训练的特点，

以公斤体重、性别、重点项目以及千卡热量等维度进行营养素适宜摄

入量表述，使其更符合运动员个性化营养的需求。与 2004 版比较，

该版调整了原有 5个项目（速度滑冰、越野滑雪、高山滑雪、花样滑

冰和冰球）的能量摄入推荐量，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了钙和维生素 D等

的摄入推荐量，该项成果已应用于北京冬奥会备战和参赛营养指南、

营养策略和个性化营养方案的制定，将为我国冬季项目各级运动队及

今后备战冬奥会运动员膳食营养评价和干预提供重要参考，也为运动

员个性化营养管理和营养食品创新研发提供技术支撑和重要依据，具

有良好的科学性和前沿性。

二、标准编制原则与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的主要依据：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标准编写规则》（GB/T

20001）系列标准等要求；参照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

考摄入量制定的基本原则、建立适宜摄入量的方法。

（二）本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针对 15 个冬季分项的特点制定了适用于中国冬季项

目运动员能量、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及对运动表现至关重要的

14种维生素、9 种矿物质等营养素适宜摄入量推荐值。

（三）本标准制定参考的主要依据

本标准制定以中国冬季项目运动员能量监测和膳食营养调查实

测数据和文献报告数据为核心，结合国外冬季项目运动员能量监测和

膳食调查数据和国内外运动员营养素需要量的研究证据，参考国际国

内运动员营养推荐最新指南和共识。

主要参考文件如下：

1、国家体育总局：优秀运动员营养评价标准及干预指南（2004）；

2、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用标准，GJB

823B-2016 军人营养素供给量标准；

3、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3 版）；

4、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 版）。

三、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和试验验证分析

按照标准的标准书写要求，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



和定义、中国冬季项目运动员能量适宜摄入量、中国冬季项目运动员

宏量营养素适宜摄入量、中国冬季项目运动员微量营养素适宜摄入量

和特殊情况下的膳食营养素要求共 7 个方面。

在“范围”一节中，分别说明了三部分内容的通用要求和适用范

围。

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列出了涉及本标准的相关标准和书籍

文件。

在“术语和定义”中，着重叙述了冬季项目运动员适宜摄入量、

雪上项目、冰上项目的定义。

“中国冬季项目运动员能量适宜摄入量”、“中国冬季项目运动

员微量营养素适宜摄入量”是本标准的重点，这部分针对冰上和雪上

项目特点，对中国冬季项目运动员能量、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

及对运动表现至关重要的 14种维生素、9种矿物质等营养素适宜摄

入量等进行推荐。

“特殊情况下的膳食营养素要求”对有特殊情况（如比赛期、减

控体重期、高原训练、增肌减脂）的运动员能量摄入及蛋白质摄入量

需提出个性化指导建议。

四、本标准采用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

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为自主制定，未采用国际和国外标准，不涉及国际国外标

准采标情况。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内容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要求，并与参照采用的相关

标准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

七、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注：（二）、

（三）强制性标准编辑内容）

（一）本标准建议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覆盖了冬奥会全部项目，包括越野滑雪、冬季两项、北欧

两项、跳台滑雪、自由式滑雪、高山滑雪、单板滑雪、雪车、钢架雪

车、雪橇、花样滑冰、短道速滑、速度滑冰、冰壶、冰球共 15个分

项，该项标准可应用于北京冬奥会备战和参赛营养指南、营养策略和

个性化营养方案的制定，将为我国冬季项目各级运动队及今后备战冬

奥会运动员膳食营养评价和干预提供重要参考，也为运动员个性化营

养管理和营养食品创新研发提供技术支撑和重要依据，建议为推荐性

标准。

（二）国家强制标准需填写法律法规依据表

法律法规名称 法律法规条款



（三）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和预

案。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包括政策措施、组织措施、技术

措施、过渡办法、宣贯培训、试点示范和配套资金等内容）

本标准颁布后，编写组将在体育总局相关主管部门的领导下，配

合国家科技冬奥项目实施进行标准的组织实施、宣贯，主要示范点为

冬季项目各国家队。

1、组织措施：本标准为首次针对中国冬季项目运动员制定的推

荐性行业标准，在组织措施上建议在全国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国

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及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的组

织下，以标准化工作组成员为主，成立标准宣贯小组，对标准内容进

行讲解宣贯。

2.过渡办法：前期主要针对中国冬季项目国家队运动员进行应用

实施，并逐渐引导其他省队或地方运动员及相关单位积极实施本标准，

并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好的改进建议反馈工作组以便进一步

对本标准的修订和完善。

3、试点示范：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与部分国家队训练

基地运动员餐厅合作，依据标准要求，指导国家队营养配餐、科学合

理训练补充，对目前驻训的冬季项目国家队运动员进行宣贯，形成示

范效应，引导其他训练基地国家队运动员逐步贯彻落实标准。



4、配套措施：标准发布后，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编写

并发布《国家队运动营养师工作规范》和《训练营养加油站建设规范》

等规范性文件，推动标准在全国各冬季项目运动员的贯彻实施。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不存在可废除的对应标准。

十、本标准编制说明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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